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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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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及
羅
馬
尼
亞
國
戰
臂
。里
漁
■
.

軍
最 

.近
在
俄 

。。對
其
晶
演
講
稱
。。於
盛
個
， 

一半月3
0

余
籍
揭
滅
波
蘭
。。但
爲
俄
國
安
全
計

00

本 
埠 
新

軒
氏
。。不
准
臂
辯
證
。。因
衙
例
凡
証
人
要
公 

.與
該
華
人
同
在
獄
內
。。及
被
他
毆
擊
者
。。方能 

作
證
。。

心
理
學
家
基
利
及
市
地
化
士
兩
名
。。被
召
參
考 

上
次
緬
且
市
行
及
督
臣
氏
兩
心
理
學
醫
生
所
給 

口
供
。。二
埠
醫
生
麥
其
氏
。。亦
應
召
爲
大
衙
專 

家
。。昨
日
下
午
審
訊
。。辯
護
証
人
占
大
部
份
。。 

料
不
久
當
完
結
。。候
醫
生
m

 氏
報
吿
其
檢
驗
被 

吿
之
結
果
。。律
師
賴
氏
舉
出
証
人
多
名
。。彼
等 

供
訊
數
年
前
發
見
蔣
發
狂
種
種
事
迹
。。華
人
岑 

旺
及
蔣
利(
譯
音
〕所
供
。。鑿
鑿
有
証
。。此
外
又 

有
一
意
人
普
利
士
天
奴
氏
。。在
緬
街
賣
菓
品
。。 

詣
庭
指
証
。。謂
於
槍
殺
贊
氏
前
數
日
。。蔣三保一

是
以
盡
招
囘
軍
官
。。因
蘇
維
埃
領
袖
。。售
小 

協
約
國.如
波
蘭
及
羅
馬
尼
亞
國
等
。。將
候
時
機 

與
俄
國
作
戰
也
云

聞

番
纜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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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
目..夫一E
子
。。今
日
影
相
要
影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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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意)
訪
尋
黃
金
德 

愛
闕■
啟者
弟
有
戚
屬
黃
金
德
台
山
三
合
飯
蘿
崗
人
年
約
叁
卜
餘
歲
自 

!
前
五
年
離
雲
高
華
埠
前
往
泡
步
地
傭
工
至
今
杳
無
消
息
不
知
落 

在
何
方
今
迭
接
家
信
無
從
郵
寄
如
有
親
朋
能
知
黃
金
德
現
在
住 

卜
址
懇
卽
照
后
列
住
址
來
函
報
知
不
勝
沾
恩
之
至
倘
若
黃
金
德
見 

雲
埠2一

此
吿
白
亦
即
來!

知
俾
得
將
家
信
寄
上
可
也

注 
意

募
捐
員

k
人) 

91 大
小
各
器
具
俱
全
價 

相
宜

曾

蹈
遴

請
速

吳
在
民

0

通
訊
處
雲
高
華
埠
廣
萬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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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 
十四日

鄺
德
成
特
白

李
奕
彬

哀 

謝 

— 

袁
啟
者
寒
門
不
幸
致
遭
先
考
厚
經
鄭
公
府
君
大
故
不
孝
等
搶
地 

呼
天
號
救
莫
及
終
天
之
恨
靡
有
窮
期
出
喪
之
日
叫
蒙 
雲
高
華 

埠
鄭
滎
陽
總
堂
暨 
III巴
崙
卓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同
福
堂
鄭
滎
陽
堂 

及
各
姓
各
界
宗
誼
戚
友
親
臨
執
締
或
贈
以
生
花
或
錫
以
轉
儀
唁 

生
吊
死
情
義
備
至
存
歿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• 

慶

根

• 

孤
子
鄭 
錦
榮 
泣
血
稽
顥

錦
培

曾
喚
他
談
話
。。旺
及
蔣
利
均
知
被
吿
係
壹
魚
濕
一 

工
人
。。蔣
利
將
叁
保
總
總
怪
異
說
出
。。三保前一 

在
市
地
化
市
頓
魚
濕
傭
工
。好
整
罐
快
過
別
人
。 

及
他
較
別
人
爲
快
。。卽
買
爆
竹
燃
放
自
娛
。。有 

人
毆
他
。。卽
怒
而
不
食
云
。。

0

0

。市
區
潔
淨
報
吿 
▲
據
市
廳
總
書
記
昨 

日
報
吿
。。是
星
期
本
市
居
民
。。遵
諭
將
屋
內
外 

之
汚
物
。。盡
行
搬
淸
。。市
淸
道
部
人
員
。。前
往 

収
取
搔
霎
。。應
接
不
暇
。。若
屋
及
圍
欄
舊
汚 

00 

均
油
漆
更
新
。。有
等
居
民
評
論
。。求
本
市
収
取 

擾
霎
。。不
用
収
資
。。或
星
期
杪
。。淸
道
部
另
備 

特
別
車
。。免
費
鼠
汚
物
云

■
羅
總
領
事
今
朝
抵
埠 

羅
總
領
事
林
領
事
偕
同
羅
超
然
及
尤
福
慶
君

00 

由
域
埠
附
輪
來
雲
。。今
朝
七
點
半
鐘
抵
埔
。。寄 

寓
詩
丕
亞
大
旅
店
。。在
碼
頭
歡
接
者
。。有
中
華 

會
館
致
公
堂
憲
政
黨
羅
豫
章
堂
人
和
會
館
等
代 

表
。。今
日
下
午
五
點
半
鐘
。。中
華
會
館
及
各
商 

戶
。。假
座
洞
天
酒
樓
。。歡
宴
羅
君
等
云 

O
O

O
遺
信
候
領 
▲
梁
賢
当 
譚
堯
贊 
陳 

溢
生 
林
貽
亨 
李
衍
錦 
郎
衍
輝 
沈
禮
培 

鍾
伯
裔 
胡
仟
裘 
曾
良
法 
鄭
明
漢 
李 

希
璇 
冼
錦
盛 
吳
雄
達

以
上
各
信
由
郵
局
送
來
。。仰
上
列
収
信
人
姓
名 

。。即
來
本
報
収
領
。。以
免
遺
失
可
也
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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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具
厚
資
本
並 

ongf

證
分
行
於
香
港
專
辨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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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出
產
精
良
貨
物 

Ong一

日
用
食
品
式
式
俱
全 

H
*
零
沽
批
發
特
別
相
宜

忽

▲
派 
息
廣
吿
 

磔)
工)
本
銀
行
第
七
屆
股
東
大
會
議
决
。。本
年
股
息
。。 

行
仁}
◎
仍
照
往
年
分
派
六
釐
。。所
有
股
息
支
票
。。已
担 

帶
保
郵
寄
。.。倘
海
外
各
股
東
。。見
此
通
吿
。。尙未一 

備/
有
接
到
該
項
息
票
耆
。懇
卽
示
知
。。以
便
追
查 

核0

>

③

。。各
股
東
之
通
訊
住
址
。。如
有
更
改
。。尤
望
隨

校
長

嚴
一&

1^35

委
附
快
慢
兩
車
定
必 
一 

周
旋
無
誤
所
購
辦
各 
一 

貨
俱
由
香
港
分
行
親
」 

詣
各
辦
家
各
工
塲
督 ( 

選
務
使
農
璽
此 
一 

辦
理
之
妥
善
貨
品
之 
一 

精
良
價
値
之
相
當
可
一- 

一不言而喩

一
嘉
客
惠
顧
備
極
歡
迎 

總
理
季
日
如
霧

陳
穩
宗

8

缜
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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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凄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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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賜
示
。。至
盼
至
禱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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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  

2

月 
会
工
商
銀
行
謹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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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一

伍
善
予

本
居
股
息
，係
由
壹
九
二
貳
年
七
月
一
號
起
C
 

至
壹
九
二
叁
年
六
月 W
號   

±.0
。凡
在
壹
九
二 

叁
年
六
月
以
後
。。所
做
新
股
之
誉
。。須
歸

豆

窶
埠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。。。校 M
陳
穩
宗
。。。教
員
李
奕
彬
伍
善
于
諸
君
。。前
者
請
開
平
中
學
募
捐 

*
員
罢
密
民
到
校
演
說
後
。。該
検
學
生
。。感
於
吳
君
此
次
遠
來
。。爲
學
募
捐
之
熟
誠
。。連
日
各 

節
其
菓
叫
左
費6。

每
人
多
則
數
毫
。.。小
或
數
仙
。。共凑集坎銀一二十餘元。。以
捐
助
開
平
中
學 

。。卷
學
生
等
當
仁
不
讓.。。洵
堪
嘉
佩
。。然
亦
足
見
校
員
等
訓
練
有
方
也6。

域
埠
僑
校
學
生
捐
助 

於
先
。。今
婁
埠
學
生
叉
繼
起
於
後
。。語
云
。。德
不
孤6。

必
有
鄰♦。。不
其
然
歟
。。以
年
齡
幼
稚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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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下
季
計
算
分
派
。。特
此
聲
明
。Q 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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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
ph
va

▲
香
港
工
商
銀
行
通
，吿

.二

：  

邇者6
0

旅
美
僑
胞
。。來
函
本
行
，。。索
取
存
欵
章
程
者
。。。紛
紛
. 

不
絕.。。茲
爲
利
便
計
。。特
將
存
欵
簡
章
。。登
報
布
聞
。。各
琼
僑 
一 

胞
可
隨
時
向
當
地
銀
行
。。購
買
滙
單
。。
「單
內
寫
明
，交一 

Thdustrial  and  C
om

m
ercial  Bank

二Ltd,
H
ong  Kong

一 

另
用
壹
紙.。。注
明
存
欵
之
種
類
及
期
限
。。此
紙
須
由
本
人
親
自 
一一 

簽
名
。。以
作
日
後
提
欵
憑
證
。。連
同
滙
單 
一 並
担
保
寄
下.。。本 

行
收
到
滙
單
後
。。當
卽
將
存
據
担
保
寄
上
。「加
省
各
埠
意
大
利 

銀
行
。。其
設
有
華
人
部
者
。。逕
託
該
行
代
辦
亦
可
。」 

戸
欠
叁
個
月
期
週
息
四
釐
半 
六
個
月
期
週
息
五
釐 

▲
定
期
存
款
狼
個
月
嬲
週
息
五
釐
半 
壹 
年 
期
週
息
犬
釐": 

每
逢
滿
期
後
兩
星
期
內
。。 1W不
接
到
存
戶
消
息
。。當 
一 

即
作
爲
展
期
。。繼續照
章
計
息
。。

▲
儲
蓄
存
欵 
週
息
四
釐 
「壹
年
兩
結
。。利
上
加
利
。。」 
= 

數
目
無
論
大
小
。。
可
以
隨
時
存
支
。。 

附
儲
不
卷
遲
早
。。 
按
日
計
足
利
息6。

鰭
工
商
銀
行
謹
啟

且
多
屬
別
邑
小
學
生
。。其
熟
心
助
學
已
如
此
。。彼
年
齡
較
長
。。且
責
有
專
歸
之
開
邑
僑
胞
，。可 

不
短
加
敏
曹
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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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人
蒋
叁
保
婚
斃
西
人
贊
市
氏
案
。g
已
於
昨
晨 

一十二一時C
o."在
巡
廻
裁
判
所
提
訊?
其
時
証
人
到
， 

堂
者
不
止
十
二
名
。。政
府
要
採
集
此
案
實
驗
憑 

.據
备
以
便
察
核
a•
該
案
交
陪
審
員
昨
晚
考
慮

00 

:皇
彖
律
師
軒
地
臣
氏"
。令
初
次
傳
審
到
堂
之
女 

一 
審
晨
旁
立
6

。不
得
參
考
該
案
。。有
六
名
皇
家
証 

一
人
令
所
供
與
上
次
審
訊
供
詞
相
同
。。但
被
吿
律 

，
師
鶴
安
士
氏9。

不
曾
反
覆
盤
詰
。。前
時
三
保
就

00西
人
亞
V

祿
奇
氏
1

乃
被
吿
第.一証人。。叙 

述
前
吾
什
貳
埠
布
路
习
魚
濕
爲
監
督
。。三
保
曾 

在
箱
頭
行
內
。。手
執
手
貨
車
。。欲
將
予
撞
倒

00 

後
又
持
斧
向
吾
頭
部
擲
來
。。幾
爲
所
害
云 

昨
晚
審
員
考
慮
三
保
案
。。於
今
早
十
二
點
十
五 

分
鐘
。。宣
吿
意
見
不
壹
。。據
非
正
式
消
息
稱

00 

有
八
名
審
員
。。謂
蔣
係
發
狂
。。判
其
無
罪
。。有 

名
主
張
定
罪
。。判
官
麽
利
愼
氏
。。當
時
令
鎖 

審
員
於
室
內
。。越
宿
。。至
是
晨
十
一
點
十
五
分 

鐘
。。大
衙
開
審
時
報
吿
。。麼
氏
則
翻
閱
案
卷
供 

詞
。。據
他
稱
。。若
工
人
見
有
發
狂
者
。。不
曾
報 

吿
。。應
該
懲
罰
。。其
人
已
癲
狂
。。若
猶
准
他
徘 

« 道
上
。。致
斃
人
命
。。亦
是
錯
誤
。。斯人改變一 

常
態
。。已
閱
數
年
。。要
召
醫
生
及
狂
病
專
家
到 

堂
作
證
。。但
彼
等
所
答
。。須
依
公
平
而
言
云
。。 

有
管
監
員
四
名
。。被
召
爲
証
人
。。但皇家律師一

令

.▲
貨
價
大
平
賣 

均
榮
洋
服
店
開
張
已
十
四
週
年
專
做
春
夏
時
欵 

大
褸
及
縫
造
紡
綢
衫
山
東
綢
衫
飛
機
布
衫
包
合 

身
裁
取
價
從
廉

曹
美
定
兼
代
理
人
壽
燕
梳
及
意
外
燕
梳
十
分
妥 

當如-蒙
見
委
特
別
歓
迎
僑
胞
諸
君
祈
留
意
焉 

■
喜
士
定
街
東
貳
百
六
十
號
門
牌 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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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榮
店
司
理
曩
定
啟

▼
0
A
承
受
生
意
廣
吿

啟
者
本
堂
備
價̂
^

K

埠
廣
東
街
門
牌
二
號
華
安
祥
生
意
全
盤 

賬
項
貨
架
傢
私
什
齧
底
訂
明
四
月
廿
七
號
十
二
點
鐘
在
華
安 

祥
舖
內
當
衆
交
易iw

e

華
安
祥
日
前
有
欠
到
中
西
各
商
號
賬 

項
例
帽
未
淸
者
請
早
邨
到
來
華
安
祥
報
明
理
妥
若
逾
期
不
到
乃 

係
自
慎
一
穿
交
易
之
摩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訂
明
任
從
本
堂
仍
用 

華
安
祥
字
號
開
張
貿=<®

後
生
意
盈
虧
均
不
干
舊
人
之
事
先
此 
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佈

民
國
十
二
年 

四
月 

卄
四
日 

吳
玉
成
堂
預
啟

捕
。F到
警
局
供
稱
。。前
數
日
予
沿
緬
街
而
行 

00 

贊
鱼
竟
將
吾
毆
擊
。"
及
吾
將
他
鎗
殺
之
日
。。他 

一文肝手猛施吾頰云。。但
麥
耳
雲
氏
。。昨
晨
証 

膏
能
晚
贊
氏
並
未
與
該
華
人
談
話
。。律
師
頼
氏 

00隨
將
其
舞
護
意
旨
大
略
。。向
審
員
說
出
。。謂 

一要若心理學家   

■-5:守
監
獄
員
。。及
曾
與
被
吿
傭 

工
數
年
之
人
。。到
案
証
明
蔣
叁
保
是
否
簾
發
狂
一

引

^
^
?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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